
萧山区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商事登记领域

考核实施意见

根据《杭州市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

的部署和《2108 年萧山区全面深化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考核

办法（试行）》的要求，制定商事登记领域考核实施意见如

下：

一、考核对象及实施部门

（一）考核对象：区级各相关单位，各镇（街）人民政

府。

（二）实施部门：商事登记领域考核工作由区市场监管

局牵头，由区办事服务中心、区编委办、区政府信息中心、

区统计局等相关单位配合。

二、考核内容、指标、责任部门

（一）企业网上办照

1、考核内容：企业网上办理营业执照（包括注册登记、

变更、注销等相关事项）的落实情况。

2、考核指标：新设企业网上快速办照率 90%、企业变更

网上办事率 25%、企业注销网上办事率 70%、移动办事实现

零突破。

3、责任单位：区市场监管局。



（二）网上证照联办

1、考核内容：企业新设、变更、注销等三部分的网上

“证照联办”落实情况。

2、考核指标：新设企业证照联办率 70%、证照联办按时

办结率 90%、变更注销证照联办率 10%。

3、责任单位：区级各单位。

（三）企业获得感

1、考核内容：我区商事登记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企业

获得感测评。

2、考核指标：新设企业一次跑成率和企业满意度，具

体由第三方机构负责测评。

3、责任单位：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办事服务中心。

（四）“证照分离”改革

1、考核内容：“证照分离”改革推广落实情况。

2、考核指标：根据国务院、国家工商总局改革要求，7

月在全区推行“证照分离”改革。

3、责任单位：区级各单位、经济技术开发区。

（五）“一网通”系统建设

1、考核内容：“一网通”2.0 系统完善和 3.0 系统开发

建设。

2、考核指标：按照“一网通”开发建设方案确定。

3、责任单位：区级各单位。



（六）反向扣分

1、“证照分离”改革：推进改革力度不够的要扣分。

责任单位：区级各单位、经济技术开发区。

2、压缩企业开办时间：企业开办时间未压缩至 7 个工

作日左右的要扣分。

责任单位：区级各单位。

3、材料精简：发现重复提交审批材料的要扣分。

责任单位：区级各单位。

4、一窗受理：凡是办理涉企证照要实现 100%“一窗受

理、综合进件、集成服务”，发现窗外受理的要扣分。

责任单位：区级各单位。

5、市场准入：制定区域性市场准入条件，擅自提高市

场准入门槛的要扣分。

责任单位：区级各单位、各镇（街）人民政府。

6、自助服务区建设：各行政服务中心未在规定期限内

统一建设商事登记综合进件窗口自助服务区的要扣分。

责任单位：区办事服务中心。

三、考核方法

考核总分：100 分，最终考核结果按《2018 年萧山区全

面深化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计算，考核

细则见附件。

（一）突出重点。对涉及面广、出件量大的证照联办事



项，适当加大被考核部门得分权重。对高质量、高标准完成

考核任务的部门酌情加分。

（二）分步推进。根据“一网通”系统建设进展情况、

“证照分离”改革以及“压缩企业开办时间”专项工作等要

求，分时间实施考核内容。

（三）加快实施。从文件正式下发开始实施，每个月统

计一次、每季度考评一次，年终单独考评一次（区政府信息

中心按时提供相关数据）。其中企业满意度指标分别于 6 月、

11 月测评一次。

四、结果运用

本领域专项考核最终结果按《2018 年萧山区全面深化

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所规定比例计入“最

多跑一次”改革整体考核。

附件：1.多证合一事项涉及部门及备案事项清单

2.证照联办事项涉及部门及许可事项清单

3.商事登记领域考核细则（一）

4.商事登记领域考核细则（二）


